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钦州市盘活存量土地

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3年）的通知

钦政办〔2021〕4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理区管委，市直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钦州市盘活存量土地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3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1年12月30日　　　　

钦州市盘活存量土地三年行动工作方案

（2021－2023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推进节约集约用地，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开发利用效率，进一步强化用地保障能力，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区盘活存量土地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的通知》（桂政办发〔2021〕72号），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充分推动存量建设用地的有效供给和使用，建立健全城镇低效用地、闲置土地以及“批而未供”土地消化利用长效机制，促进市场配置土地资源要素效率提升。到2023年，全市力争实现以下目标：盘活存量土地4.65万亩；“增存挂钩”中“批而未供”土地处置率每年达到18%以上，闲置土地处置率每年达到25%以上；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率不低于9%，单位工业增加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率不低于10.5%；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开发区工业用地投资强度、工业用地亩均税收达到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平均水平。

二、行动内容

强化空间规划管控作用，优化用地结构和空间形态，对全市范围内的城镇低效用地、闲置土地、“批而未供”土地、农村存量建设用地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分类进行处置，推动建设用地集约高效利用。

（一）城镇低效用地处置。

城镇低效用地指经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已确定为建设用地中的布局散乱、利用粗放、用途不合理、建筑危旧的城镇存量建设用地，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主要包括：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禁止类、淘汰类产业用地；不符合安全生产和环保要求的用地；“退二进三”产业用地；布局散乱、设施落后，纳入改造计划的老城区、城中村、棚户区、老工业区等。通过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旧城镇、低效工矿用地和城中村集中连片改造，提高存量土地利用效率。探索推进市级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建设，激发市场活力，采取多种方式推动低效用地高效利用。

1. 有偿收回（收购）。可由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建、构筑物及相关设施按相关规定处置，鼓励政府平台公司按照程序收购企业资产，按政府规划盘活使用。

2. 项目嫁接。对于已建成但因企业战略调整等原因停产的项目用地或因企业资金周转等其他自身原因无力继续建设的项目用地，可通过帮助企业股权转让嫁接新项目等方式进行盘活。

3. 土地置换。因政府规划或产业布局调整，在符合产业用地政策的前提下，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将原有企业异地安置。

4. 支持兼并重组。鼓励和引导优势企业利用技术、管理、资本、市场及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对低效工业用地企业实施兼并重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5. 激活城中村开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行改造或合作改造，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条件的，可按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有关规定办理用地手续；需征收为国有的，可以协议方式出让给改造主体。对国土空间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经依法登记的，灵山县、浦北县可出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制度，按照改革试点要求，采取自主、联营、入股或通过公开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个人进行改造开发。

（二）闲置土地处置。

闲置土地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

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25%，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国有建设用地，也可以认定为闲置土地。

严格执行闲置土地处置政策。经调查认定为闲置土地的，根据认定造成闲置土地的原因，严格按照闲置土地相关规定进行处置。

规范土地供应。在土地供应中，着力提高征地效率，严格执行“净地”出让政策，做到土地权利清晰，地块位置、使用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明确，以及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其他基本条件，确保不新增闲置土地。每年下达全市盘活存量土地任务，按季度分别累计完成15%、40%、75%、100%的进度实施季度管控。

推行“标准地”。在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展工业项目“标准地”管理改革试点，形成可复制模式，逐步在全市推广工业项目“标准地”、“拿地即开工”等土地供应模式，提高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加强闲置土地常态化监管。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取证、早汇报、早查处，组织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加强巡查，建立闲置土地清理处置的长效监管机制，实现闲置土地监管常态化。

（三）批而未供土地处置。
批而未供土地指农用地转用或征收土地方案已经国务院或省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市、县人民政府已完成征收实施工作尚未供应的土地（含未办理供地手续但已经使用的土地）。重点是2009－2020年，经依法批准征收，尚未供应的土地。

对于现状为毛地的，加快拆迁进度；对于补偿已到位且现状为净地的，根据地块实际情况和产业规划，积极做好招商引资，加快土地供应工作。

对因规划调整暂时无法供地的，尽快落实规划条件，加快实施土地供应。

对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公共道路、公共绿地、雨水污水排放管线、公共休憩广场等城市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用地，可依据相关规定，将《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核发给建设单位或政府有关部门；对于道路绿化带、安全间距等以及不能利用的边角地，确实无法按宗地单独供地的，可依据相关规定，将《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直接核发给政府有关部门。

对基础设施配套未完善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尽快供地。

（四）建设用地供应监管。

规范建设用地供应行为，不得将土地供应给无实际建设项目的单位，不得违反规划以公园、绿地、空闲地等用途为名虚假供应土地，不得以划拨方式供应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或其他相关规定的经营性用地，不得订立虚假的土地供应合同或划拨决定书，不得超审批面积供应土地。严格执行“净地”出让规定，严禁“毛地”出让。

三、工作分工

市自然资源局：做好统筹、综合协调工作，负责做好存量土地资源盘活利用业务指导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对建设项目是否符合产业政策进行指导把关，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指导县区提供工业企业落实区域功能定位和主导产业方向，以及区域禁限行业情况等，协助做好涉及存量土地盘活的其他相关工作。

市科技局、市商务局：负责配合和指导相关园区组织开展存量土地盘活利用工作。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统计局：负责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做好工业增加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率和开发区工业用地投资强度、工业用地亩均产出水平考核工作，协助做好涉及存量土地盘活的其他相关工作。

市司法局：负责涉及存量土地盘活纠纷方面的法律业务指导工作，协助做好涉及存量土地盘活的其他相关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统筹资金支持存量土地盘活相关工作。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指导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协助做好涉及存量土地盘活的其他相关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做好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用地认定工作，协助做好低效用地认定工作以及涉及存量土地盘活的其他相关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对土地供应后的项目开发建设过程等方面进行监管，协助做好涉及存量土地盘活的其他相关工作。

市应急局：协助做好不符合安全生产的用地认定、低效用地认定工作以及涉及存量土地盘活的其他相关工作。

市市场监管局、市行政审批局：负责提供企业登记信息，协助做好涉及存量土地盘活的其他相关工作。

市投资促进局：负责依据产业政策开展项目招商，协助市自然资源局做好建设项目招商前期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等方面政策的宣传工作。

市税务局：协助做好低效用地认定工作以及涉及存量土地盘活的其他相关工作。

市中级法院：负责指导存量土地盘活中涉法涉诉问题工作，将相关信息与属地政府及时共享，协助做好涉及存量土地盘活的其他相关工作。

自贸区钦州港片区管委，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理区管委：作为本次存量土地盘活利用的责任主体，负责各辖区内低效用地、闲置土地、批而未供土地的处置和盘活工作。

四、工作步骤

（一）调查摸底（2022年2月28日前）。

各县区要组织开展调查摸底，建立批而未供土地、闲置土地和城镇低效用地台账，逐宗分析原因，落实责任单位，制定处置方案，强化整改力度。

（二）分类处置（2022年3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根据处置方案，逐宗分类处置，力争2022年12月底前完成自治区下达任务的70%以上，即盘活存量土地3.255万亩以上；2023年12月底前100%完成自治区下达任务，即盘活存量土地4.65万亩。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钦州市存量土地盘活工作领导小组，分管副市长担任组长，市人民政府协管副秘书长、市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人担任副组长，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商务局、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统计局、市行政审批局、市投资促进局，市税务局，市中级法院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市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人担任。各县区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

（二）强化工作统筹。各县区要因地制宜，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工作责任和进度要求，确保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存量土地资源盘活工作。市级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指导各县区完成数据梳理和方案制定工作。

（三）建立奖惩机制。将用地计划配置与存量土地盘活处置规模相挂钩，在安排下一年度计划时，对完成年度“增存挂钩”任务的县区奖励10%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对未能完成的县区核减20%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四）强化督查考核。根据存量土地盘活工作开展情况，市存量土地盘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不定期开展工作检查，适时开展专项督查。对达不到标准的，责令限期完成；对行动迟缓或拖延不办的，进行约谈并通报批评。

附件：钦州市存量土地统计表

附件
钦州市存量土地统计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单位：公顷

	县区
	2009－2020年

批而未供土地
	涉嫌闲置土地
	城镇低效用地
	合计

	市主城区
	921.6116 
	8.6559 
	263.2333
	1193.5008 

	自贸区钦州港片区
	595.0824 
	
	39.4193 
	634.5017 

	灵山县
	351.0186 
	
	76.1100 
	427.1286 

	浦北县
	362.3102 
	4.6971 
	20.9800 
	387.9873 

	钦南区
	223.0094 
	7.2405 
	
	230.2499 

	钦北区
	201.0507 
	26.2522 
	
	227.3029 

	合计
	2654.0829 
	46.8457 
	399.7426 
	3100.6712 






